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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洲集团代持公司股份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3年 12月 11日刊登《关于公司 5%以上股东股份过户的提示性公

告》（编号：临 2013-046），公告内容涉及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

浙杭商初字第 17 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调解书”）中所述的公司第二大

股东新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洲集团”）所持公司 41,943,851 股股份过

户至傅建中先生指定公司名下事宜。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出具的上证公函【2013】1286 号《关于对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股东代持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内容涉及调解书中所称

股票“代持”行为（调解书原文相关表述为：“原告傅建中与被告林海文、新洲

集团和黄伟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双方一致确认原由新洲集团代持的 41,943,851

股浙报传媒（证券代码 600633，原白猫股份）股票及相应收益归傅建中所有，

各方一致确认 2009年 8月 26 日订立的《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及相关补充

协议有效。”） 

公司收到上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问询函后，按照问询函要求，立即对公

司（包括公司前身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猫股份”）2005年至 2011

年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变动及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自查，并致函股东新洲集团问

询有关股票“代持”行为。根据自查及问询结果，现将上述股票“代持”情况说

明如下： 

一、股票“代持”情况 

1、2009 年 8 月 26 日，新洲集团股东林海文与傅建中签订了《终止合作及

权益分割协议》，约定将新洲集团名下 41,943,851股白猫股份股票（以下简称“白



猫股份股票”，自 2011 年 9 月起，称为“浙报传媒股票”）及其他相关资产、权

益分配给傅建中，协议第四条第 1款明确，本协议签订之后，新洲集团拥有投资

权益的白猫股份等业务和资产项目的经营管理由傅建中独立负责，自负盈亏，新

洲集团不予干涉；傅建中将持有的新洲集团 20%权益转让给林海文，除协议第四

条第 1款约定的业务和资产项目外，新洲集团整体由林海文负责经营管理；在傅

建中要求时，林海文和新洲集团应配合办理白猫股份股票过户事宜。 

2、2009 年 9 月 11 日，林海文与傅建中签订了《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

之补充协议》，约定：“受制于白猫股份股改承诺的限制，暂无法办理股票过户手

续，经双方协商，乙方(傅建中)同意由新洲集团代持 41,943,851 股白猫股份股

票”。 

3、2010年 12月 16日，林海文、傅建中与新洲集团三方签订了《补充协议

二》，约定傅建中指定新洲集团将白猫股份股票转让给由傅建中担任法定代表人

的浙江永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永恒”），由此产生的税、费由傅建中

承担。 

4、2010年 12月 19日，新洲集团与浙江永恒签订了《关于上海白猫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了由新洲集团将所持白猫股份股票转让

给浙江永恒的相关事项。 

5、上述第 3 条及第 4 条所述协议签订后，白猫股份股票转让给浙江永恒的

股权转让行为的有关手续并未办理。 

6、2011年 10月 31日，新洲集团持有的浙报传媒股票解禁上市流通。傅建

中因与被告林海文、新洲集团、黄伟关于浙报传媒股票的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3 月 7 日受理，并在审理

过程中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于 2013年 6月 14日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了调解书。 

二、新洲集团及其股东情况 

1、新洲集团对本公司持股变动情况 

2005 年 8月 18日，新洲集团与上海白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猫

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白猫集团持有的 29.99%白猫股份股票，

合计 4560 万股。2006年 4月 21 日，上述股份完成过户。 

2006 年，根据白猫股份股东大会通过的股权分置方案，新洲集团向流通股



股东支付 3,656,149 股股票，股权分置完成后，新洲集团持有白猫股份

41,943,851 股股票，持股比例下降为 27.59%。 

2011 年 9 月，白猫股份完成资产重组，名称变更为浙报传媒，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恢复上市，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浙报传媒的控股股东，新洲

集团对浙报传媒的持股比例下降为 9.76%。 

2013年 4月，浙报传媒完成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总股本增加为 594,143,795

股，新洲集团对浙报传媒的持股比例下降为 7.06%。 

2、新洲集团股东持股情况 

傅建中：2010 年 12 月之前，系新洲集团股东，持有新洲集团 45%的股权，

担任新洲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是白猫股份的实际控制人。2007 年 2 月起

担任白猫股份董事，2011年 3 月辞去董事职务。 

林海文：自 2003 年 3 月新洲集团设立以来，一直是新洲集团股东、董事，

目前持有新洲集团 90%的股权。 

王晓夏：2010年 12月通过股份转让成为新洲集团股东，目前持有新洲集团

10%的股权，担任新洲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三、截止本次公告前，公司及董事会并未获悉上述《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

协议》及相关协议的具体内容。以上股票代持事宜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无影响。 

特此公告。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9日 

持股期间（2006 年 4 月至今） 持股比例 

2006 年 4 月至 2008 年 11 月 林海文 55%，傅建中 45%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9 月 林海文 80%，傅建中 20%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12 月 傅建中 45%，林海文 35%，王晓夏 20% 

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3 月 林海文 60%，陈坚 30%，王晓夏 10% 

2013 年 3 月至今 林海文 90%，王晓夏 10% 


